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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善医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对动物疫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

及时发出动物疫情预警。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接到动物疫情预警后，应当采取相应的

预防、控制措施。

第十七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率、经营、

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

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

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免疫、

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

第十八条 种用、乳用动物和宠物应当

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

准。

种用、乳用动物应当接受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的定期检测；检测不合格的，应

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予以处

理。

第十九条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

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

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

动物防疫条件：

（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

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二）生产区封闭隔离，工程设计和工

艺流程符合动物防疫要求；

（三）有相应的污水、污物、病死动物、

染疫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清

洗消毒设施设备；

（四）有为其服务的动物防疫技术人

员；

（五）有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

（六）具备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动物防疫条件。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小反刍兽疫防
治技术规范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中标的测
绘单位向他人转让测绘项目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测绘约定报酬一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降
低测绘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测绘资
质证书。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测
绘执业资格，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对
其所在单位可以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测绘工具；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不汇交测绘
成果资料的，责令限期汇交；测绘项目出资

人逾期不汇交的，处重测所需费用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的罚款；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
的单位逾期不汇交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暂扣测绘资质证书，自
暂扣测绘资质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仍不汇
交的，吊销测绘资质证书；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的其他海域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编制、出

版、展示、登载、更新的地图或者互联网地图
服务不符合国家有关地图管理规定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测绘成果
质量不合格的，责令测绘单位补测或者重
测；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降低测
绘资质等级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或
者正在使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

(二)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
(三)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围内

从事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四)擅自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永

久性测量标志失去使用效能，或者拒绝支付
迁建费用；

(五) 违反操作规程使用永久性测量标
志，造成永久性测量标志毁损。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二十三条 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

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

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

事责任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

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

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

能独立生活为止。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

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

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

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

而消除。

第二十七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

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

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

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

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

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

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

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

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

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渊5冤地下水异常的识别
★井水与泉水温度突升异常的识别

地震前井、泉水温度突升，是由于含水
层及其邻层受力状态发生变化，特别是微
裂隙的产生或沟通深部含水层的断层破碎
带松动，使深层热水上涌引起，但这种异常
并不多见。平时常见的井水温度突升，往
往是由于冬季供暖水管破裂引起暖气水渗
入浅层含水层或井内泵头机械磨损与动力
电漏电等引起的，特别是泵头机械摩擦引
起的井水升温现象较多见。当井水长期被
开采，井中水位逐渐下降，降到泵头附近
时，部分泵头露出水面，水泵处于干磨状
态，产生大量摩擦热，使抽上来的水升温，
有时可升几十摄氏度以上。

渊6冤其他异常的识别

★地光异常的识别

地光异常是重要的短临前兆。容易与

地光异常混淆的现象有霞、虹、闪电、极光、

黄道光、流星、电线走火、电焊光等，必须认

真区别。霞是指早晚太阳升起或落山之前

地平线上空出现的云彩。它与地光的主要

区别是，霞出现的时间与地点较固定，色彩

排列有规律，晚霞的颜色从地平线开始按

红一橙一黄一绿一青顺序向上排列，有时

缺某一二种颜色，但其排列顺序不会改变；

早霞的颜色与晚霞一样，但排列顺序相反。

虹是雨后天晴时的大气学现象，一般呈带

状，常见的视半径为 42°是太阳光按一定

角度照射在水滴上并经折、反射作用而生

成的，一次折射后生成虹带“内紫外红”，二

次折射后生成的虹带“内红外紫”。其与地

光的区别是，虹出现在雨后情天，持续时间

较长，色彩特征明显。闪电指雷雨季节大气

中出现的瞬间强烈的大气放电现象，其形

状多样。闪电与地光的区别是，闪电多出现

在雷雨季节有云天气，一般出现在空中，由

上向下，运动速度极快；地光出现在地面，

由地面向上运动，运动速度较慢。极光常出

现于春分与秋分前后的高纬度（我国的黑

龙江、新疆、内蒙、吉林等）地区夜晚天空

中，景色瑰丽，鲜艳夺目。这种光是太阳微

粒辐射作用于地球高层大气时，高空大气

发光产生的。它与地光的差异是，除了在一

定地区、一定季节与一定方位上出现之外，

高度很高，一般在离地面 80~1000 千米高

空中。

绛县地震局 宣

防震减灾建设能力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大活动档案管理

工作，确保重大活动档案的齐全、完整、真

实和安全，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重大活动档案的形成、归

档、收集、整理、移交、接收、保管和利用等

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是指本

省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在省内外、境外组织举办的涉及

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外事、宗教等方面具有一定行业性、地方特

色、国家意义或者国际影响的会议、节庆、

会展等大型活动; 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活

动;关系改革、发展、民生等专项或者综合性

的工作活动。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档案，是指在上

述重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利用价

值，经过归档处理的文字、图表、音像、数

据、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原始记录。

第四条 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遵循统一领

导、分级负责、完整归档、系统整理、集中管

理、有效利用的工作原则。

第五条 凡属重大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

料，应当归档保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据

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未列入归档范围的文

件材料，应当编制文件销毁清册，经单位主

要负责人审批后方可销毁。

第六条 凡属重大活动中形成的涉密文

件，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管理，未经解密，不得

进行寄存托管、档案整理业务外包和数字化

加工。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参与重大活动的工作机制，协调

解决本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保障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

所需经费。

绛县档案局 宣

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凡雅文具店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0826600016091，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新旗灶具超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2731300048483，现声明作废。
绛县商务局 宣




